
1 
 

股票代码：002509      股票简称：天广中茂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40 

债券代码：112467     债券简称：16天广01 

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 

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

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一、股份协议转让概述 

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天广中茂”）股东陈秀玉女

士、陈文团先生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与深圳市东方盛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东方盛来”）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拟将合计持有的公司 12,463 万股

股份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5%）协议转让给东方盛来。 

因部分协议条款需要调整，陈秀玉女士、陈文团先生及东方盛来同意 2019

年 2 月 28 日签署的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终止履行，并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签署了

新的《股份转让协议》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9 年 3 月 2 日《证券时报》和《巨潮资讯网》的《天

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

提示性公告》、2019 年 3 月 2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（一）》

及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（二）》及 2019 年 3 月 30 日《证券时报》和《巨潮资

讯网》的《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重新签署<股份转让协议>

的公告》。 

二、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

2019 年 4 月 4 日，上述协议转让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

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过户登记手续，并已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

圳分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，过户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4 日。 

本次股份转让过户手续完成后，陈秀玉女士持有公司 39,297 万股股份，占上

市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5.77%；陈文团先生持有公司 2,742 万股股份，占上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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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.10%；陈秀玉女士及陈文团先生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

42,039 万股，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6.87%。东方盛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

12,463 万股，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5.00%。 

因公司股东邱茂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邱茂期先生、蔡月珠女士合计持有的

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7.77%。该次股份转让后，邱茂国先生及

其一致行动人邱茂期先生、蔡月珠女士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，陈秀玉女士及陈文

团先生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 

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九年四月八日 


